工培中心安全工作责任书
为保障中心日常工作的正常顺利开展，按照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”、“谁主管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贯彻落实国家和学校有关安全工作的规定，强化教学管理部门的安全工作意识，明确安全工作责任，防止和杜绝安全事故发生，特制定本安全责任书。
1、 工培中心责任

1、工培中心主任是中心的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，负责对中心安全工作组织和领导、考核和检查监督，落实安全责任。
2、指导部门消除安全隐患，处理安全事故。

3、对发生安全事故负有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的人员，中心将报送学校及有关职能部门给与查处。

4、对因失职，渎职或严重失误造成安全事故的，中心将在调查后，报送学校及有关职能部门追究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当事人的责任。
二、部门责任

1、坚持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”的方针，严格执行各项安全工作的法律法规、学校的有关规定和工程培训中心安全管理的各项规定。

2、各部门负责人是本部门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。第一责任人应组织落实本部门有关安全工作的责任制，强化安全工作的综合管理和组织领导，落实人员和设施，制定安全防范工作具体措施和办法，与下属签订安全责任书，定期逐项考核。
3、严禁学生参加危险生产和一切有害学生身心的活动，确保学生安全。

4、高度重视安全教育工作，切实抓好本部门员工的安全常规教育工作和专题教育。

5、采取积极措施，排除安全隐患，确保本部门无一起涉及师生员工安全的伤亡责任事故发生，如：

（1）学生安全责任事故；

（2）重大火灾安全责任事故；

（3）使用电、气发生的责任事故；

（4）现金、票据、器材、贵重物品丢失和被盗安全责任事故；
（5）使用设备造成的责任事故；

（6）危险物品的流失、投毒等责任事故；

（7）有关黄、赌、毒和非法出版物使用方面的安全责任事故；

（8）处理各种矛盾不当，导致矛盾激化发生的伤亡及影响稳定的安全责任事故；

（9）其他安全责任事故。

6、畅通安全责任责任信息通报渠道，凡出现安全事故必须在10分钟内报告学校领导和主管部门，1小时必须以书面的形式报告学校分管领导和主管部门，不得对安全事故误报、瞒报、漏报、迟报。
三、本责任书一式两份，部门和工培中心各执一份。

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心主任：（签字）

部门负责人：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中心：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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